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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系统检测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系统检测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检测技术要求、控制措施等条

文的内容和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系统检测。不适用于放射性矿山和与煤共生、伴生的金属非

金属矿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GB 16423-2006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AQ 1011-2005 煤矿在用通风机系统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AQ 2013.1-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

AQ 2013.2-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局部通风

AQ 2013.3-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检测

AQ 2013.4-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管理

AQ 2013.5-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AQ 2054-2016 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主通风机系统安全检验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Metal and nonmetal underground mines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供建筑业、工业或加工业用的金属

或非金属矿物的采场及其附属设施。

3.2

矿井通风系统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向井下各作业地点供给新鲜空气，排出污浊空气的通风网路、通风设备、通风设施及监测系统的总

称。

3.3

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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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井下风流的构筑物和设施，如风门、风桥、风窗、挡风墙和空气幕等。

3.4

机械通风 Mechanical ventilation

利用机械设备对矿井进行的通风。

3.5

多级机站通风 Ventilation system of multistage fan station

在矿井主通风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各设置若干级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空气经进

风井巷有效地送至需风区段或需风点。

3.6

矿井需风量 Requiral air-quantity of mine

井下各作业场所需风量之和。

3.7

矿井总风量 Total air-quantity of mine

矿井通风系统的总进风量或总回风量之大者。

3.8

矿井有效风量 Effective air-quantity of mine

矿井进风口流入各用风点起到通风作用的风量。

3.9

矿井有效风量率 Effective air-quantity rate of mine

矿井有效风量与一级主风机站（进风机站或回风机站）风机总风量值最大者之比的百分数。

3.10

矿井风压 Air pressure of mine

井下风流点的全压值。

3.11

机站风压 Air-pressure of fan station

由风机产生的克服机站前后井巷通风阻力损失的风压。它等于风机全压减去机站的局部阻力损失，

后者主要包括风机入口的突然缩小和出口的突然扩大两者阻力损失之和。

3.12

空气幕 Air cu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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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风机、变形连接管和供风器组成的设施。它可调节或截断巷道内的风流。

3.13

矿井局部通风 Mine local ventilation

利用局部通风机或主要通风机产生的风压对井下需风点进行通风的方法。

3.14

矿井总阻力 Total mine resistance

风流从矿井入风井巷进风经井下作业区到回风井巷出风口全线路的通风阻力损失之和（含该线路中

的各机站局部阻力）。如有若干条线路则取最大者。

3.15

风量供需比 Supply and demand ratio of air-quantity

矿井实测的主要通风机风量或一级机站风机总风量最大值与正常生产时矿井所需要的风量之比。

3.16

主通风机效率 Efficiency of main fan

主要通风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百分比。

3.17

反风 Reverse ventilation

为防止灾害的扩大和抢救人员的需要，所采取的倒转风流方向的措施，并要求反风量达到正常风量

的60%以上。

4 矿井通风系统检测

4.1 检测项目

4.1.1 矿用通风设备设施安全标志检查。

4.1.2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风量，包括矿井总进风量、总回风量、有效风量和风速，通风系统图纸要求。

4.1.3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风压，包括主要进风巷与回风巷的阻力损失、机站风压和进风井巷进风口至

回风井巷出风口的主要通风路线的风压变化值。

4.1.4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风质，包括矿井风质合格率。

4.1.5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效率指标，包括矿井有效风量率、风量供需比和主通风机效率。

4.2 测风点布置

矿井通风系统检测的测风点应布置在进风井、进风巷与各中段的联络巷，中段进风井、进风巷的入

风联巷，中段回风天井的回风联巷，采区或分段水平的进、回风联巷，采掘工作面的进、回风巷，中段

回风巷和总回风巷，机站巷，井下炸药库、破碎系统和其他硐室的进、回风巷以及需要测风的地点。

井下的主要进、回风巷测点宜建立永久性测风站。无测风站的测点，应选在巷道断面规整、支护良

好、前后10m巷道内无障碍物和拐弯的地点。所有测风点应有明显标记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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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矿井通风系统风量测定

4.3.1 巷道横截面面积测定方法：测点巷道在腰线全长上取若干等距离点，从对应的底板点测量它

们到上顶部的垂高，由此将巷道的横断面划分成若干个梯形，计算出它们的梯形面积并叠加，即可获

得该测点的巷道断面积。

4.3.2 测距仪器可使用皮尺或新型数字式激光测距仪。

4.3.3 巷道断面内测定风速有两种方法：

——走线法。测风员手持风表从测点巷道横截面一侧开始，由上而下垂直匀速移动，至接近巷道底

板时平移一小段距离再由下而上垂直移动，至靠近顶部时按大致相同距离平移，再由上而下移

动，如此循环操作，移动至横截面的另一侧，此法适用翼式风表。

——点测法。将测点横截面划分为若干等份，横截面积小于 8m²、8 m²~15 m²和大于 15 m²的分别划

分为 6、9和 12等份。用测风仪表测定每个等份中心点的风速，此法适用热球风速仪和杯式风

表。

4.3.4 测风时测风员应侧向风流站立，手持测风仪将手臂向风流垂直方向伸直，仪表感触风速的探

头部件应正对风流方向。

4.3.5 根据测得的仪表风速在仪表校正曲线上查得真实风速。用点测法时，需将若干点测得的风速

求其算术平均值。

4.3.6 在每个测风断面应至少测风 3 次，取其平均值，如果 3 次测得的结果大于中误差 3 倍时，则

应重测。

4.3.7 测风时要同时测定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并及时记录下来。

4.3.8 测风速时风表不应距人体及巷道顶、帮、底部太近，一般应保持 200mm 以上的距离，各类测

风仪表应配有长度 0.5m~0.8 m 的非导电表把。

4.3.9 将测得的风速乘以测点的巷道断面积即可得到该处的实测风量。但由于测风员所占的面积对

测点处巷道风速有一定影响，因此计算各风量指标的巷道过风面积应将巷道断面积减去测风员的侧身

面积(0.3 m²~0.4m²)。

4.4 矿井通风系统风压测定

4.4.1 通风系统风压测定首先要选择一条有代表性的从入风井巷口到出风井巷口的主通风线路。在

该条线路上应布置的测点有：地表进风口、专用进风井或专用进风巷的出风口（与运输巷的交叉点）、

中段进风天井联络巷的入风口、该进风天井至需风水平的出风口、该需风水平的回风巷的入风口、中

段回风巷进入总回风井巷的出风口和主回风井巷口（或主要通风机风硐）。该条测压线路上如有风机

站，则在机站的前后亦要布置测点。此外，还包括井下所有机站以及需要测定风压的测点。

4.4.2 测量风压的仪表主要包括：测量绝对压力的空盒气压计与精密气压计；测量相对压力或压差

的 U 形水柱计、单管倾斜气压计与补偿微压计。

4.4.3 精密气压计也可用于压差测量，用精密气压计测定压差时，需同时测定空气密度。

4.4.4 矿井通风系统风压检测方法:

a) 进行通风系统风压测定时，自始至终在进风口地表要安置一台空盒气压计，定时监测大气

压力变化，记录下时间和气压值。

b) 按选定的通风线路顺序测量各测点的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同时应测定测点的空气温度和

相对湿度以及该测点的平均风速。

c) 测定巷道两点间压差（即该段井巷的阻力损失）时可以用单管倾斜压差计或精密气压计。

使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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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单管倾斜压差计时，应配备皮托管和胶皮管。皮托管应固定在两测点的巷道内，皮托管

的管嘴要正对风流方向。测定时，将前后两测点皮托管“-”端用胶皮管分别连接到压差

计的“+”、“-”端，稳定后读出刻度数值。该读数乘以仪器的倾斜校正系数K 值即为两

测点间的压差。

● 用精密气压计时，在前一点先打开仪器电源开关，调节“气压差”显示零值。再将仪器移

到下一个测点，仪器的显示值即为两测点间的相对静压差，正值说明第二点高于第一点，

负值则相反。由于气压变化使气压差表示值来回跳动时，读数应取示值跳动范围内的平均

值。测定机站风压时，测点应选在机站前后 10m 左右的平巷内，用上述方法测量机站前

后两测点的全压差即为机站风压。

4.4.5 通风系统风压计算方法:

——绝对静压。绝对静压可用皮托管或压差计测量得到，记为 Ps 。

——动压计算。动压因空气运动而产生，它恒为正值并具有方向性。某风流点的动压计算式如下：

PV2 ………………………………………..

式中：

Hv——该风流点的动压，Pa；

P ——单位体积空气的质量密度，kg/m³;
V —— 风流平均速度，m/s；

——全压计算。绝对全压等于绝对静压与动压之和。以下公式适用于在管道中造成正压的压入式

通风风流，也适用于在管道中造成负压的抽出式通风风流。

pt = ps + Hv ……………………………………….. (2)

式中：

Pt 该风流点的绝对全压，pa；

Ps ——该风流点的绝对静压，pa；

Hv 该风流点的动压，Pa；

4.4.6 两测点通风阻力按下式进行校正：

—2 = Kh1—2 + P2 …………………………………… (3)

式中：

h1’—2 ——测点1、2间的通风阻力值，Pa；
K ——压差计校正系数；

h1—2 ——测点1、2间实测的静压差值，Pa；

V1、V2 ——测点1、2处的平均风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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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2 ——测点1、2处的空气密度，kg/m³。
4.4.7 按既定的通风线路，顺序测得前后两点的通风阻力，将线路全长各段井巷的通风阻力相加，

即可求得该条线路的矿井总阻力。

4.5 矿井通风系统效率指标计算

4.5.1 计算矿井通风系统效率指标时，须按井下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计算，供给新鲜风量不得少于

4m³/min 人。

4.5.2 按排尘风速计算，硐室型采场最低风速不得小于 0.15m/s；巷道型采场和掘进巷道不得小于

0.25m/s；装运机作业的工作面不得小于 0.4m/s；电耙道和二次破碎巷道不得小于 0.5m/s。

4.5.3 按同时爆破使用的最多炸药量计算，每公斤炸药供给的新鲜风量不得少于 25m³/min（或按不

同类型采掘工作面参照有关计算公式进行需风量计算）。

4.5.4 有柴油设备运行的作业场所，可按同时作业台数每千瓦供风量 4m³/min 计算。

4.5.5 对高温矿床按降温风速计算，采掘工作面风速应取 0.5m~1.0m/s。

4.5.6 矿井有效风量率，即矿井有效风量与一级主风机站风机总风量值最大者之比的百分数，矿井

有效风量率ηu ≥ 60%
为合格标准。

×100% …………………………………….

式中：

ΣQu ——各需风点实测的有效风量之和，m³/s；

ΣQf ——主要通风机的实测风量，多台通风机并联，为其风量之和；压抽混合式通风时，取其风量

值大者；多级机站通风时，取第一级进风机站或末级回风机站风机风量总和值之大者。

4.5.7 风量供需比，即矿井实测的总进风量与正常生产时矿井所需要的风量之比，它反映了风量的

供需关系，矿井通风系统的风量供需比1.32 ≤ β≤1.67 为合格标准。

×100% ………………………………………..

式中：

Σ Qc ——矿井正常生产时所需要的风量，m³/s；

若 ΣQf 与选取的风机风量相同，则 β等于风量备用系数 Kb 和风机装置漏风系数Kf 的乘

积。风量备用系数Kb 是考虑到漏风、风量不能完全按需分配和调整不及时等因素。Kb 值为

1.20~1.45，可根据矿井开采范围的大小、所采用的采矿方法、设计通风系统中风机的布局等

具体条件进行选取，Kf 值为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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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主通风机效率，即主要通风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百分比，它反映主要通风机的工况、性

能及其与矿井通风网络的匹配状况。当多台主要通风机并联时，取其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在多级机

站的通风系统中，风机效率为所有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主通风机效率
ηf ≥ 70%

为合格标准。

×100% ………………………………… (6)

式中：

Hf ——风机全压，Pa；

Qf ——风机风量，m³/s；

N ——风机电机输入功率，kW；

ηd ——风机电机效率；

ηc ——传动效率，直联传动ηc =1.0，胶带传动ηc =0.95。

5 局部通风检测

5.1 设施布置要求：局部通风风筒应采用阻燃材料，吊挂平直、牢固，接头紧密，避免车碰和炮崩，

并应经常维护，以减少漏风，降低阻力；采用支柱法掘进天井时，风筒口应伸出保护台，并加保护罩，

采用吊罐法掘进天井时，宜扩大中心孔加强通风（孔径 300mm 以上），或使风筒随吊罐上下移动；人员

进入独头工作面之前，应开动局部通风设备，待空气质量满足作业要求后，人员方可进入；当独头工作

面有人作业时，局扇应连续运转；停止作业并已撤除通风装备而又无贯穿风流通风的采场和独头巷道，

应设置栅栏和警示标志，防止人员进入，若需要进入，应进行通风和分析空气成分，确认安全方可进入。

5.2 独头采掘工作面和采场，必须安装局部通风装备，局部扇风机应有完善的保护装置。独头采掘工

作面与进风巷距离小于 7m 时，宜采用自然扩散通风。

5.3 局部通风设备的风筒口与采掘工作面的距离规定如表 1 所示。

表1 局部通风设备风筒口与采掘工作面的距离规定

局部通风方式 距离规定(m)

压入式通风 ≤10

抽出式通风 ≤5

混合式通风
抽出式风筒的入口应滞后压入式风筒的出口5m以上，压入式风筒出口吹出的风

量小于抽出式风筒入口吸入的风量

5.4 压入式通风进风口应设在新鲜风流处，并防止产生循环风；抽出式通风出风口应设在主风流下风

侧处，如下风侧风流会污染其他作业点，则应将抽出的污风用风筒直接引入最近的回风井巷内。

6 反风设施检测与维护

6.1 生产矿井主要通风机必须装有反风设施，确保灵敏可靠，并能在 10min 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

当风流方向改变后，主要通风机的供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风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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